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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山东东营石油分公司与被告利津县鲁江石油加油城假冒注
册商标纠纷一案 

提交日期: 2007-08-03 10:17:18  

山东高院知识产权庭维护 

山东省东营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06）东民三初字第20号

原告：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山东东营石油分公司。住所地：东营市东城登州路5号。  

负责人：姜远峰，经理。  

委托代理人：朱艳芳，山东正义之光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乔建平，男，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山东东营石油分公司利津片区经理。  

被告：利津县鲁江石油加油城。住所地：利津县陈庄辛六村。  

负责人：赵庆江，经理。  

本院在审理原告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山东东营石油分公司诉被告利津县鲁江石油加油城假冒注册商标纠纷一

案中，原告以已与被告达成和解协议为由，于2006年11月9日向本院提出撤诉申请。  

本院认为，原告已与被告达成和解协议，向本院申请撤诉，应予准许。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

三十一条第一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准许原告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山东东营石油分公司撤回起诉。  

案件受理费4014元，减半收取2007元，由原告负担。  

审 判 长  温 刚 

审 判 员  巩 天 绪 

代理审判员 于 海 燕 

二○○六年十一月九日  

书 记 员 柳 洪 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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